
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： 

北區基層權益聯盟就墟市政策事宜之意見書 

（並以北區之情況為例，闡釋意見） 

引言 

  近年以來，民間一直倡導於由下而上的社區規劃，由各區市民建議適合的公共空

間，設立墟市，而特區政府亦應按民間需要，制定相應的墟市政策，促進社區經濟之發

展。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亦於 2015 年起，持續向公眾表示，認同墟市及夜市等

小本經營方式，當局會為各區區議會與地區組織提供協助，安排舉辦墟市，讓居民於社

區裡進行墟市擺賣活動，又強調當局希望在多元化經濟模式下，讓小販政策能有多些空

間。 

  「北區基層權益聯盟」同樣認同及支持墟市政策，建議政府盡快制定專項的墟市政

策，協調各部門作出配合，落實於各區設置長久性的墟市，建立居民得以有效參與，互

惠互利的社區經濟平台，解決各區居民面對的生活困境。 

地區墟市的重要性-以北區的情況引證 

  以北區為例，本聯盟於 2015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，曾進行「石湖墟及清河邨居民社

品規劃及社區網絡(社會資本)調查」，調查結果發現現行社區配套及規劃未能回應居民

需要、社區缺乏讓居民原區就業謀生和發揮技能之平台，而區內社會資本的發展亦停

滯，而社區墟市正正為回應及解決以上地區問題的良方之一。根據問卷調查分析： 

 整體受訪者超過 70%認為區內商店選擇不足，而清河邨的情況尤其嚴重；與此同

時，受訪者被問到區內消費的意見時，超過 85%受訪者認為區內消費十分昂貴。 

 就業情況方面，調查發現兩區的同區就業率只有約 30%，反映現時區內就業機會仍

然偏低，欠缺區內就業的配套政策，居民仍然要承受高昂的交通費去跨區工作 

 調查亦發現超過 60%受訪者表示自己擁有一項或以上的技能，如烹飪、手工藝等，

但同時亦有 62%受訪者表示不同意社區有提供足夠機會讓發揮自身技能 

 居民居住於社區中的年數，與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變化並無顯著關係，居民並不

會因居住於社區年期較長，而結連到更多的互助網絡。居民只能按自身的機遇及能

力，認識有限的朋友，亦影響了居民實踐互助行動的動力。 

調查結果反映北區各方面的社區民生問題，著實需要設置墟市作為回應的策略。現

時居民失去選擇合適配套的權利，只能啞忍生活被大財團壟斷，與及社區內獨市或連鎖

式商店單一、壟斷的經營局面，生活小店及甚或是街市都欠奉，消費高昂。面對居民實

質的生活購物及娛樂需要，增加選擇是一個大趨勢，墟市的設立正能回應有關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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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政府一直未提供到有效配套及支援以協助居民自主建立社區(例如墟市政策、社

區經濟政策)，白白浪費區內潛在資本，如能發展墟市，讓居民利用自身技能貢獻社

區，讓他們發揮所長，人盡其才，從此便能推動社區經濟及區內就業，補充政府政策的

不足。 

事實上，北區居民對發展墟市的意欲強烈，超過 90%受訪者表示贊成在區內設立固

定墟市，由此可見，北區受訪者都十分支持發展另類自主經濟模式以解決社區需要及其

他問題。 

申辦地區墟市的現存困難 

  縱然政府有部門已向傳媒表示對設置地區墟市「開錄燈」，而民間調查亦反映市民

對墟市的期盼及實用性，可是回歸到實際情況，卻似乎出現「只聞樓梯響，不見人下

來」的問題。 

  以北區為例「北區墟市聯席」早於 2015 年 11 月提出具體的建議書，向食物及衛生

局建議於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94 號空地，居民俗稱「天光墟」的地點設立恆常墟市，建

議亦於 2016 年 9 月得到北區區議會支持。然而因為地政總署「需時」審批該處的「地

契問題」，至今仍未能落實有關方案。 

  另外區內有慈善團體欲申請公共屋邨的公共空間進行假日墟市，回應屋邨商店選擇

不足、消費十分昂貴、缺乏生活選擇，與及現時居民缺乏原區就業謀生、發揮技能之平

台的問題，而房屋委員會亦 2016 年 8 月表示，對於設立小販墟市持開放態度，會按需

要和有關屋邨的實際情況，研究個別建議的可行性及其影響。然而當機構同工計劃向房

委會申請場地時，房委會的申請指引仍申明機構「所舉辦的活動必須是非商業性及不可

附帶商業廣告的活動」、「不得舉辦商業或附帶商業告的活動」、「申辦團體不得在場

地內收取現金或支票款項」，不禁令同工及居民感到疑惑，是否確實能於屋邨內進行墟

市；即令「墟市活動」得以進行，但如必須遵守以上指引，如參與擺賣的街坊不能於

「墟市」買賣、處理交易時收取現金，宣傳自家製貨品時又可能會觸犯「附帶商業廣

告」的條文，令街坊無法安心及有效宣傳時，相信有關「墟市」也可能徒具形式，未能

為居民提供實際的社會效益。 

  實際上，「撐‧基層墟市聯盟」早於 2016 年 6 月向房屋署及立法會提出由 10 個民

間建議舉行公共屋邨墟市的適合地點，當中北區的清河邨之籃球場及清頌樓對出多功能

感應地圖旁空地均榜上有名，然而至今卻仍未收到來自房屋署的公開回覆，是否可以在

此 10 個房署場地內舉辦墟市，亦未有清晰交代申請屋邨場地辦墟市方法。如此情況

下，縱然慈善團體及居民已經「準備就緒」營辦屋邨墟市，亦同樣不能落實。 

 

 



我們的要求 

我們倡議政府各部門應盡快協調及制定具體方案，積極推動及落實社區經濟政策及墟市

政策，以讓地區得以建立資產為本的自主社區，善用區內獨有人才資產，改善社區問

題。我們亦倡議建立由區議會、非牟利團體、基層組織、公眾街坊和規劃師團體組成的

多方合作平台，凝聚共識，並最遲於 2017 年在北區合適的地點，設立恒常性的社區墟

市，作為其他地區的模範及實例。 

本聯盟認為，社區墟市應以區內低收入人士、家庭婦女、少數族裔、長者、年青人、學

生、農友、小販和手工藝者及其他所有當區居民作為直接受惠對象，而墟市將可達至以

下的目標： 

1、重建社區聯繫，展現社區特色, 發展多元經濟  

2、關顧不同群體的社區生活和生產消費需要 

3、提供實證，協助政府重新審視小販墟市及自家生產的相關政策 

故此，本聯盟就將墟市政策，有以下具體訴求： 

1. 改善墟市相關發牌制度及簡化申請程序 

2. 釋放社區閒置空間，由康文署、地政處、房屋署給予固定場地及時間，以舉辦地區

墟市 

3. 提供資助予非謀利機構承辦墟市社企 

4. 長遠成立地區跨部門墟市統籌小組 

 

 

*北區基層權益聯盟成員 

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- 新界 聖雅各福群會 土作‧時分 

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中心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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